
颁行一年有余，“网约车新
政”仍在路上。虽然根据交通运
输部的新闻发布，“新政”推行
堪称顺利——— 全国已有24个省
份发布网约车改革实施意见、
133个城市公布了落地细则，但
是，从约车平台落地与市民打
车体验上来看，形势其实并不
乐观。一年多来，在全国130余
家网约车平台公司之中，在相
关城市获得经营许可的只有滴
滴出行、神州专车、首汽约车等
19家；在许多“新政”落地的城
市，打车难、打车贵一类的问题
不仅依然存在，甚至还在某种
程度上有所加剧。

去年7月28日颁布的《网络
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
行办法》，曾因首次在全国范围
内赋予网约车合法地位而赢得
喝彩。然而，当这一“网约车新
政”需要落地实施时，一些问题
立即显现出来。其中，最突出的

问题就是，各地的“一城一策”，
大都从车辆、车牌以及驾驶员
资格等方面为网约车设置了较
高的“门槛”。

结果就是，合法上路的网
约车急剧减少。据初步统计，目
前，各地已发放网约车驾驶员
证约十万本，车辆运输证约五
万本。依此推算，全国有合法身
份的网约车司机还不及滴滴一
家 平 台 高 峰 期 司 机 总 量 的
0 . 6%。相比于“新政”颁行之前
“自然生长”的网约车业态，网
约车数量已被“挤压”得惨不忍
睹，对于庞大的打车需求而言，
这么一点儿网约车已是杯水车
薪。如果“挤”出来的市场空白
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充，那
么，这样落地的“新政”不仅“化
解”了传统出租车健康发展所
必要的市场竞争压力，还会在
一定程度上强化打车难打车
贵，给曾经切实感受过网约车

“好处”的人们造成某种“被剥
夺感”——— 虽然某些基于“烧
钱”的“好处”注定不能持久，虽
然网约车数量的减少与平台减
少或停止“烧钱”也有一定关
系，但是，鉴于客观存在的严
重“挤压”才是网约车锐减的
主因，人们会很容易将“好
处”的失落归咎于“网约车新
政”的落地。

在这种意义上，“网约车新
政”的主要问题其实并不在于
某些论者所说的政策落地“慢
吞吞”，而在于最终落地的究竟
是怎样一种实施细则。在“网约
车新政”落地的过程中，在看似

“一城一策”的诸般实施细则的
背后，不仅有“慢吞吞”的懒政
作风，更有着基于治理惯性乃
至短视与不公的管制思维与保
姆心态。正是这样的思维与心
态，让对新生事物应有的“包容
审慎”蜕变为客观上的“挤压”，

从而导致“网约车新政”在落地
过程中的严重扭曲。

“顺理而举，易为力；背时
而动，难为功。”要想“修成正
果”，“网约车新政”必须及时调
整落地“姿势”，以更“包容审
慎”的实施细则，允许甚至鼓
励更多的人更多的车走上网
约车之路。眼下，新政颁行一
年有余，是时候“回头看看”
了。交通部的相关负责人也表
示，下一步将组织开展改革政
策落地实施第三方评估。如果
说一年前发布的新政是一个
产品，那么，对新政的落实情
况进行评估并适时对政策加
以调整，就属于针对产品的

“售后服务”。无论在哪个领
域，情况都不可能一成不变，
而政策的制定者对政策开展

“售后服务”，以群众的获得
感对政策加以评估，就成了不
可或缺的重要工作。

“网约车新政”应及时调整“落地”姿态

如果说一年前发布的新
政是一个产品，那么，对新政的
落实情况进行评估并适时对政
策加以调整，就属于针对产品
的售后服务。无论在哪个领域，
情况都不可能一成不变，针对
政策开展“售后服务”，就成了
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

“好心办坏事”莫成情与法的罗生门

□斯涵涵

一外卖小哥推着没电的
电动车夜行，过路越野车司机
主动相助，用绳子牵引电动车
前行。不料致外卖小哥摔伤，
左手肘骨裂。住院的外卖小哥
多次给越野车司机发去短信，
要求对方支付医药费。（7月30
日《武汉晚报》）

外卖小哥的赔付要求迅
速点燃公众情绪。不少人站在
助人者的立场，对伤者大加抨

击，认为这是现代版“农夫与
蛇”，损伤了助人为乐的善意。

然而，外卖小哥受伤骨折
住院是铁的事实，索赔也是其
正当的法律权利。侵权责任法
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
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也就是说，如果施惠人未
履行附随的保护、注意义务，
其施惠行为可能转化为侵权
行为，并不因“好意”、“无偿”
而免除责任。

作为一名司机，在考取驾
照时就应该明白，用机动车牵
引非机动车是交通规则明令
禁止的危险行为。该越野车司

机心怀侥幸，不仅冒险前行，
连下坡路段都不顾及，导致骑
在电动车上的外卖小哥从电
动车上摔了下来，受伤严重。
其确实是未履行附随的保护、
注意义务，那么依法承担自己
的法律责任理所当然，

而另一方面，法律在责任
认定上，也不会无原则地向伤
者“倾斜”。外卖小哥以家里条
件不好、自己无法工作没有收
入为由，要求对方能够承担全
部治疗费用，家人还提出了精
神损失费等费用，这就有些过
分了。作为一个成年人，他应
该明白拖车而行是极可能发

生危险的不当行为，因此自己
也应承担部分责任。而他的无
理要求，法律是不会支持的。

说白了，人们没有必要给
这起事故贴太多的道德标签。
这件事只不过警示人们，助人
为乐的事情当然要去做，但是
在做的同时也应该尽好应尽
的义务。与其愤慨于情与法的
冲突，不如从事实出发，多一
点就事论事的态度。总之，莫
让“好心办坏事”成了情与法
的罗生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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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租房可落户”需平衡租赁双方权益

□魏文彪

无锡28日发布“租房可落
户”的新政，引发社会关注。记
者调查发现，在广州“首发”之
后，郑州、扬州等多个城市近
期也已提出或酝酿提出类似
举措。其中，把租赁房屋纳入

“合法稳定住所”范畴成新趋
势。（7月30日中新网）

一直以来，国人热衷于购
房。在“买房置地”的传统观念
之外，“租购不同权”也是重要

原因。而在房价高企情形下一
窝蜂购房，令参加工作不久的
年轻人与收入偏低人群背上
了沉重的债务负担，生活质量
受到明显的影响。同时，非理
性购房也推高房价，不利于房
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而实
行租房可落户政策，意味着租
房也可享受子女就近入学等
各项公共服务，这样一来，上
述问题就有可能得以解决。

需要看到的是，当前在城
市租房居住的主要是外来务
工人员等非户籍人口。而外来
务工人员等非户籍人口长期
在城市工作生活，为城市发展

作出贡献，并照章纳税，原本
应当享受与户籍人口一样的
公共服务，但是一直以来，由
于租房不可落户，外来务工人
员等非户籍人口难以享受到
城市的公共服务，并且由此而
致其在城市的生活不稳定，不
少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工作
一段时期后，最终还得返回家
乡。从这个意义上说，租房可
落户，也是对于非户籍人口权
利的回归，有利于促进社会公
平公正，并对我国的城市化进
程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不过，鉴于子女就近入学
等公共服务对于城市生活的

重要性与相对稀缺性，实行租
房可落户后，部分房屋出租人
可能不愿意将户口迁走，并由
此而导致租房人无法实现落
户。或者有的房主愿意迁走户
口，但是向租房者提出高额的
租金或其他资金要求。这些现
象都可能会成为租房可落户
政策中的“肠梗阻”，导致租房
人的落户权利无法得到实现。

正因为如此，各地在发布
租房可落户新政的同时，还需
有相关配套措施跟进，通过有
效制度设计，或另辟蹊径，或
平衡租赁双方权益，真正让租
房者的户口能够落下来。

葛一家之言 把好“入口关”

须“严”字当头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近日发布第二季度食品安全
监督抽检情况，样品总体合格
率为９７.８％。尽管这一数据比
一季度高０.３个百分点，然而指
尖上的“黑作坊”、证照不齐的

“苍蝇馆”等违法案例时有曝
光。由此可见，为百姓把好“入
口关”，食品安全监管不能有丝
毫放松，必须做好“严”字文章。

构建严格的法律法规制度
体系是“严”的根基。目前，食品
安全监管存在失之于宽、松、软
的短板，这与法律法规体系在
细化程度、覆盖广度和震慑力
度等方面尚需加强不无关系。
面对不断升级的食品产业业
态，应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和行业标准，让制度“跑”在市
场和风险前面。

锻造敢管能管的监管队伍
是“严”的抓手。目前，我国已经
构建起覆盖各层级的食品安全
监管队伍，不过从农村集体聚
餐安全隐患仍存、校园周边“五
毛食品”泛滥等问题看，与实际
需求仍有差距。打造一支合格
的监管队伍，仍需在保障人员
配备、提高监管本领上发力。

探索监管新模式新途径是
“严”的“武器”。面对互联网餐
饮、生鲜直送等新业态、新挑
战，以及造假掺假、违规使用添
加剂等老问题的新变种，“互联
网＋食品安全”有待推进，全流
程监管体系有待完善，以大数
据构筑“食安一张网”，真正打
通食安监管的“最后一公里”。

与此同时，以严厉处罚、严
肃问责保持重拳治理的高压态
势也是现实所需。对不法分子，
必须用严厉处罚形成有效震
慑；对食品安全监管的相关责
任人，也必须严肃问责，使其不
敢对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问
题视而不见。

面对食品消费转型升级的
新形势，食品安全需要社会共
治。只有让政府、企业、专业机
构、消费者等主体形成合力，才
能促进从“农田到餐桌”的“安
全闭环”模式早日形成，满足老
百姓“舌尖上的期待”。（据新华
社电，作者刘硕、陈聪）

葛媒体视点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葛评论员观察

□武坤

近日，一名网友在微博上
发布了一篇《天津爬楼攻略》，
攻略中，该网友表示自己曾经
多次爬到天津高层建筑的天
台等地拍摄，在该网友发布的
照片中，有人坐在高层建筑的
楼顶天台边缘，显得十分危
险。（7月30日《北京青年报》）

不用防护措施爬到高楼

顶部“极限自拍”，近些年来从
国外火到了国内。对于这些行
为，国外的大楼安保部门也是
极力防范的。比如最出名的法
国“蜘蛛人”罗伯特，就多次因
未经许可攀爬摩天大楼被罚
款。正因为危险性与挑战性较
强，与不久前在国内非常火爆
的“跑酷运动”相似，“极限自
拍”原本比较小众化，称得上
是“小圈子运动”。

但近年以来，由于互联网
的发展，“极限自拍”“跑酷”等
等，开始向公众无差别地扩

散，而这些运动又极其容易引
起青少年的模仿，也极容易造
成危险。发布《天津爬楼攻略》
的马先生就在文章开头提醒
模仿者要注意安全，而且他说
自己其实也是有所选择的，太
危险的地方不会去。不过，他
拍摄的那些极具冲击力的照
片，能不引起一些爱在网上

“炫照”的年轻人的模仿？甚至
马先生也承认，自己虽然不去
危险地方，但有的照片为了营
造出“震撼感”，发布时人为地
把立足处的栏杆等等防护设

施给抹去了……如此，不就给
模仿者造成误导了吗？

互联网时代，一些游走在
法律边缘的“圈子”，经常会因
为传播途径变得方便而从“小
众化”的桎梏中挣脱出来，影
响并吸收更多人加入，进而造
成各种社会问题，甚至导致伤
亡发生。像《天津爬楼攻略》这
一类的东西，如何防止它们无
差别地扩散，显然是互联网管
理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因
为，它客观上确实会起到“教
唆”的作用。

葛试说新语

“爬楼攻略”热传，网络放大了“圈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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